
何群何群 合伙人

办公室：重庆

电话：86-23-67887666

邮箱：qun.he@tahota.com

工作语言：中文/英文

专业领域：房地产/建设工程（含基础设施）/项目  |  争议解决国内外诉讼/仲裁

行业领域：房地产与建筑

个人简介个人简介

何群律师籍贯于有着“建筑之乡”美称的浙江省金华东阳市，担任了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重庆项目）、核工业金华建设工程公司重庆分公
司、浙江土木建设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、浙江新东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重庆项目）、浙江新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重庆项目）等多家建

筑施工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，协助顾问单位处理了上百件工伤（含工亡）纠纷、租赁纠纷、劳务纠纷以及群体性事件等，对于建筑施工领域

常见纠纷的处理也有着丰富的积淀。

何群律师通晓刑律、谙熟建筑施工领域，凭借其得天独厚的优势、精湛的专业技术、丰富的办案经验，保证了高质量的服务水平，赢得了当

事人及顾问单位的一致好评。

教育背景教育背景

2007-2010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 法律硕士

2003-2007 浙江财经大学  文学学士

工作经历工作经历

2015-2019 重庆中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

2020-至今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

社会职务与会员资格社会职务与会员资格

重庆市浙江商会 理事

代表业绩代表业绩

刘某涉嫌职务侵占案（涉案金额487万元），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；

邱某某开设赌场罪，公诉机关以开设赌场罪（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）和盗窃罪（涉案金额890余万元）提起公诉，量刑建议为10年以上有期
徒刑，提出“盗窃罪证据不足”辩护意见，被法庭采纳，最终判决只成立开设赌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5年；

https://www.tahota.com/CN/10755.aspx
https://www.tahota.com/CN/10768.aspx
https://www.tahota.com/CN/10798.aspx


陈某某开设赌场罪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非法牟利金额27万元，提出指控非法牟利27万元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，被法庭采纳，最终判处缓刑
一年六个月；

赖某某故意伤害致人重伤（二级）。提出“无罪”辩护意见，成功为被告人争取减轻降格处罚，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两年；

熊某涉嫌诈骗罪取保候审；

袁某涉嫌抢劫案取保候审；

张某某涉嫌诈骗罪取保候审；

孙某某涉嫌内幕交易罪取保候审；

担任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重庆项目）法律顾问；

担任核工业金华建设工程公司重庆分公司法律顾问；

担任浙江新东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重庆项目）；

担任浙江新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庆项目）；

担任浙江土木建设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法律顾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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